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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99 年司法特考］ 

一、甲起訴主張，Ａ地為其與乙所分別共有（應有部分各為二分之一），兩人並 
    共同將Ａ地出租予丙使用，由於丙未盡對承租物所負之保管義務，使丁得 
    以盜挖Ａ地內之砂土出售牟利，導致必須支出新台幣五百萬元始能回復Ａ 
    地之原貌。甲遂以自己名義，本於侵權行為法律關係，請求丁給付原告二百 
    五十萬元，並本於債務不履行之法律關係，請求丙給付原告二百五十萬元； 
    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，則另一被告就其給付數額範圍內免為給付義務。請就 
    下列不同情形，附理由回答所示問題：  
（一）在第一審訴訟程序中，原告與兩名被告均合意停止訴訟程序。在合意停止 

      經三個月後，被告丙聲請續行訴訟，被告丁則在合意後四個月又十日始聲 
      請續行訴訟。對於丙、丁關於續行訴訟之聲請，第一審法院應如何處理？ 
（二）在第一審之第一次言詞辯論期日，被告丁出庭主張其係經甲之同意，始挖 

      取Ａ地之砂石，並無侵權行為之可言；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之被告 
      丙則未出庭，亦未曾提出任何書狀否認原告所主張之權利及事實。在該期 
      日中，原告向法院聲請就其對丙之請求，先為一造辯論判決，試問法院是 
      否應准許原告之聲請？ 
（三）假設第一審法院判決原告全部勝訴，丙於上訴期間內提起合法上訴，主張 

      Ａ地為乙單獨所有，且丙係向乙承租Ａ地，甲既非Ａ地之共有人或出租 
      人，自不能為任何權利主張。丁則未聲明上訴。試問，第一審判決關於命 
      被告丁給付之部分，是否於上訴期間屆滿時先行確定？      （99 司） 

［擬答］ 

一、共同訴訟可分為必要共同訴訟及普通共同訴訟 
 （一）意義 
      對於共同訴訟之數人，依訴訟標的對其有無合一確定之必要，可區分為必 

要共同訴訟及普通共同訴訟二類型，簡述如下： 

   ⒈普通共同訴訟 

    各共同訴訟人各有獨立實施訴訟之權能，不受其他共同訴訟人之干擾，法律 
上不要求合一確定之共同訴訟。各共同訴訟人於訴訟之進行不受其他共同訴 
訟人之牽制，得各自獨立實施訴訟，此稱為「共同訴訟人獨立原則」（§55）。

此原則，賦與各共同訴訟人獨立處分訴訟之權能，各共同訴訟人得自由決定

是否行使該權能。 

   ⒉必要共同訴訟 
    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，必須合一確定之共同訴訟，則稱為必要共同 

訴訟。合一確定者，係指將共同訴訟之數人視為一體，法院就訴訟標的法律 
關係對共同訴訟之各人，必須同時為之，不得分別裁判，且其內容必須一致 
而不得有所歧異。必要共同訴訟依其是否需全體起訴或應訴當事人始為適 
格？尚可區分為固有必要共同訴訟及類似必要共同訴訟二種。必要共同訴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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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各共同訴訟人於訴訟之進行須受其他共同訴訟人之牽制，無法各自獨立實 
施訴訟，各共同訴訟人並無獨立處分訴訟之權能，其彼此間需套用§56Ⅰ之 
規定，並無「共同訴訟人獨立原則」（§55）之適用空間。 

（二）區別標準 
⒈以「法律上」有無合一確定為區分標準 
必要共同訴訟及普通共同訴訟二類型之區別，係依訴訟標的在「法律上」對 
其有無合一確定之必要。換言之，為訴訟標的之法律關係，法院為裁判時， 
對於共同訴訟人之全體（將數人視為一體），在法律上有以一致確定必要者， 
為必要共同訴訟。反之，無於法律上將其一致確定必要者，可為分別判決， 
歧異裁判者，為普通共同訴訟。 

⒉「事實上」「論理上」有無合一確定並非區分標準 
    部分學者及實務見解，為避免裁判矛盾，常以「事實上」「論理上」有合一 

確定之數人，解釋成必要共同訴訟之類型。然“事實＂論理＂上有合一確定 

之必要，實不能成為剝奪當事人憲法上訴訟權保障的正當化理由。蓋因訴訟 

進行之過程中有「主張共通原則」與「證據共通原則」可資適用以避免事實 

認定有所歧異，裁判有所矛盾之弊病。如上述裁判矛盾的弊病仍無法避免， 

於判決確定後，亦有判決效力相對性限制適用主體之範圍。故「事實上」「論 
理上」有無合一確定並非普通共同或必要共同訴訟之區分標準。 

二、不真正連帶債務中之屬債務人係屬普通共同訴訟 

（一）不真正連帶債務之意義 

連帶債務，係指數債務人以共同目的，負同一給付之債務，而其各債務人 
對債權人，均各負為全部給付義務者而言。而不真正連帶債務，係指數債 
務人，以單一目的，本於各別之發生原因，負其債務，並因其中一債務之 
履行，而他債務亦同歸消滅者而言，兩者並不相同。案例事實中甲向丙丁 
二人主張 250 萬元之損害賠償，惟對丙係基於債務不履行之法律關係，而 
對丁則本於侵權行為法律關係，對負同一給付內容之不同債務人本於不同 
之原因事實，而丙或丁其中一人如為給付，則另一被告就其給付數額範圍 
內免為給付義務。故丙丁二人為不真正連帶債務，應屬無疑。 

   （二）對不真正連帶債務人起訴，該數人應屬普通共同訴訟 
 甲以丙丁二人為共同被告，請求給付原告二百五十萬元，對被告丁之訴 
訟，訴訟標的為侵權行為之法律關係，對被告丙之訴訟，訴訟標的為債 
務不履行之法律關係，二者為不同之訴訟標的，自無「法律上」「事實上」 
及「論理上」合一確定之必要，故丙丁二人為普通共同訴訟之被告，二 
人之間應適用「共同訴訟人獨立原則」（§55）。 

   （三）案例事實解答 
     ⒈甲丙訴訟繼續審理而甲丁訴訟無須處理 

合意停止訴訟之當事人，自陳明合意停止時起，如於四個月內不續行訴 
訟者，視為撤回其訴或上訴（§190 前）。在合意停止經三個月後，被告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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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請續行訴訟，法院自應繼續審理甲丙間債務不履行之損害賠償訴訟。甲 
丁間侵權行為之損害賠償訴訟，則因逾越四個月未續行訴訟而生撤回訴訟

之效力，故被告丁在合意後四個月又十日始聲請續行訴訟，法院因無訴訟

繫屬，可毋庸審理。 
⒉甲丙訴訟可先行為一造辯論判決 

甲雖同時以丙丁二人為被告，然對被告二人既係本於不同之訴訟標的，自

無訴訟標的對丙丁二人為合一確定之可能，對丙丁二人之訴訟自得分別辯

論，分別裁判。被告丁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而未出庭，如原告甲於法

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，能為必要之證明，且所提出之聲明、事實或證據

已於相當時期通知他造者，法院自得依到場當事人原告甲之聲請，由其一

造辯論而為判決（§385Ⅰ）。 

⒊甲丁訴訟之判決將先行確定 
  甲本於不同之訴訟標的然同時以丙丁二人為被告，訴訟上無庸將丙丁二人 

視為一體，而適用§56Ⅰ之規定，已如前述。對於丙丁二人可以分別辯論、 
分別裁判、歧異內容之判決、判決可以分別確定，亦不再贅述。案例事實 
中，被告丙上訴，然上訴效力當然不及於丁，在此無§56Ⅰ①之適用，故

甲丙訴訟將生移審及不確定之效力。而丁因未聲明上訴，於上訴期間屆滿

後將先行確定。 

二、甲男與乙女於民國九十七年間結婚後，感情不睦，乙女乃提出結婚時以其名 
    義向丁女購置之某處房地買賣契約書（內載有丁女住址），主張其父丙男於 
    其結婚時，除贈與該房地外，另贈與新台幣（下同）二百萬元為妝奩，竟遭 
    甲男竊用未還，因向管轄之地方法院訴請甲男返還該款。該院審判長於言詞 
    辯論期日，問甲男：「二百萬元係妝奩，遭你竊用未還？」甲男答：「該款固 
    為妝奩，但於乙女購置房地時，即將該款轉匯丁女銀行帳戶以支付價金尾 
    款」，且提出甲男匯款予丁女之銀行轉匯單為證，乙女當庭否認其事，甲男 
    亦未聲明其他證據，兩造復稱引用以前之證據及陳述，別無其他主張及舉 
    證，審判長即就調查證據之結果曉諭兩造辯論後，諭知辯論終結及定期宣 
    判。試答下列各問題，並請說明其理由。 
（一）地方法院以「金錢交付之原因多端，或為借款之償還，或因贈與而支付， 

      不一而足，以甲男將該二百萬元轉匯入丁女銀行帳戶之外觀事實，是否即 

      為買賣價金之交付？尚待舉證，甲男未舉證以實其說」等由，認甲男抗辯， 

      不足憑採，判命甲男給付乙女二百萬元，是否合法？為充實審判內容，該 
      院審判長在訴訟指揮上有無應改進之處？該審判長可否逕依職權通知證 
      人丁女訊問而為判決？ 
（二）倘丙男於上開事件訴訟繫屬中，為輔助乙女起見，依民事訴訟法第 58 條 
      第 1 項規定為訴訟參加，而未撤回其參加，亦未受法院駁回其參加之確定 
      裁定。嗣丙男於甲男提起上訴後，未續為訴訟參加時，第二審法院應否通 
      知其到場辯論？丙男於該審得否為乙女而將原訴變更或追加新訴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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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99 司） 

［擬答］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一）法院為甲男敗訴判決其可議之處 

⒈甲男應就占用乙女 200 萬元之款項業已支付房屋價款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

 原告乙女主張 200 萬元妝奩被甲男竊用未還，基於不當得利對甲男起訴請求 
返還，原告乙女本應就 200 萬元遭甲男竊用未還（甲男受有利益，乙女受有 
損害）負舉證之責，然法院就「二百萬元係妝奩，遭你竊用未還？」訊問於 
被告甲男，被告為「負限制之自認」，亦即承認「二百萬元係妝奩（乙女所有）， 
曾經一度為甲男取得，但甲男已將該二百萬元支付房屋之價金尾款」，「200 

萬元之款項為乙女所有且遭甲男竊用未還」之事實，既經被告甲男承認，乙 
女就此無庸舉證，反之，甲男應就占用乙女 200 萬元之款項業已支付房屋價 

款之事實負舉證責任。 

⒉未盡闡明義務判決應有違法之虞 

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九條規定，審判長應注意令當事人就訴訟關係之事實 
及法律為適當完全之辯論。審判長應向當事人發問或曉諭，令其為事實上及 

法律上陳述、聲明證據或為其他必要之聲明及陳述；其所聲明或陳述有不明 

瞭或不完足者，應令其敘明或補充之。此為審判長因定訴訟關係之闡明權， 

同時並為其義務，故審判長對於訴訟關係未盡此項必要之處置，違背闡明之 
義務者，其訴訟程序即有重大瑕疵，而基此所為之判決，自屬違背法令（97 
台上 1532 判決、97 台上 507 判決參照）。如上所述，甲男應就占用乙女 200 

萬元之款項業已支付房屋價款之事實負舉證責任，於訴訟審理中其亦已提出 

「匯款予丁女之銀行轉匯單」為證，惟該證據僅使法院產生「甲男有匯款 200 

萬元於丁女」之心證，該「200 萬元是否即係支付原告乙女房屋之價款」則 
未能得確實之心證，審判長在訴訟指揮上實應就「支付丁女 200 萬元之原因 
事實」闡明曉諭甲男舉證以實其說，審判長未盡闡明即逕為甲男敗訴判決， 
對甲男已然造成「認定事實之突襲性裁判」，本判決實有違法之虞。 

⒊審判長無庸依職權通知證人丁女訊問而為判決 

乙 甲 
返還 200 萬元 

民法§179 

200 萬元之妝奩被甲男竊用未還 

200 萬元轉匯丁女銀行帳戶以支付價金尾款 

沒有 200 萬元支付價金尾款這件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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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民事訴訟法第 277 條規定：「當事人主張有利於己之事實者，就其事實有舉證 

之責任。但法律別有規定，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，不在此限」，乃肇源於民 

事舉證責任之分配情形繁雜，僅設原則性之概括規定，未能解決一切舉證責 

任之分配問題，為因應傳統型及現代型之訴訟型態，尤以公害訴訟、交通事 

故，商品製造人責任及醫療糾紛等事件之處理，如嚴守本條所定之原則，難 

免產生不公平之結果，使被害人無從獲得應有之救濟，有違正義原則。（99 

台上 408 號判決參照），本案例事實兩造當事人並無武器不對等之情形，審判 

長應曉諭被告甲男就「支付丁女 200 萬元之原因事實」加以舉證，而無庸依 
職權通知證人丁女訊問後而為判決。 

（二）參加人之訴訟上地位 

   參加人，乃指就兩造之訴訟有法律上利害關係之第三人，為輔助一造起見， 
於該訴訟繫屬中，參與其訴訟也。其於訴訟上既可得輔助當事人為一切訴訟 
行為，故應享有如下之地位及權限： 
⒈應受通知、送達，否則言詞辯論非法！ 

   第三人為輔助當事人一造起見為參加後，如未撤回其參加，亦未受法院駁回 

其參加之確定裁定，則在該訴訟未因確定裁判或其他原因終結前，隨時得輔 

助當事人為訴訟行為，並不以參加時之一審級為限，故在第一審為參加者， 

雖在第二審未續為訴訟參加之訴訟行為，然其仍屬訴訟參加人，第二審法院 
仍應通知其到場辯論（30 抗 273 號判例參照） 

  ⒉不得為超過輔助目的（例如，反訴，訴之變更追加）之行為 

參加人雖得輔助被告為一切訴訟行為，惟其目的仍在使其「所輔助之訴訟」 

獲得勝訴之判決。訴之變更，乃係「新訴」代替「原有訴訟」，訴之追加，

乃係「原有訴訟」加上「新訴」而為主張，由上可知訴之變更追加均已逾越

其「所輔助之訴訟」而超出於輔助之目的，自非法之所許。丙男不得於該審

為乙女而將原訴變更或追加新訴。 

三、甲向乙購買筆記型電腦五十台，每台新台幣（下同）三萬元，總計貨款一百 
    五十萬元：  
（一）原告甲起訴主張已解除契約，先位聲明求為命被告乙返還價金一百五十萬 

      元；如認解約不合法，本於買賣契約關係，備位聲明求為命乙交付筆記型 

      電腦五十台，第一審就甲先位之訴部分，判決命乙給付甲價金一百五十萬 

      元，並駁回甲備位之訴，僅乙就先位之訴部分提起上訴，甲就備位敗訴部 

      分未提起上訴或附帶上訴，第二審應如何審理裁判？ 

（二）原告甲本於買賣契約，聲明求為命被告乙給付筆記型電腦五十台，乙則抗 

      辯兩造已合意解除系爭買賣契約，甲乃以請求給付筆記型電腦為先位聲 

      明，並追加依不當得利法律關係，備位聲明請求乙返還價金一百五十萬 

      元，法院審理後認兩造於買賣契約成立後，僅就其中二十台部分合意解 
      除，乃就先位之訴部分命乙應給付三十台筆記型電腦，並駁回甲其餘先位 
      之訴，法院就甲備位之訴部分應否裁判？                   （99 司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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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擬答］ 

（一）第二審就預備合併之審理裁判 

 

 

 

 
 ⒈一審就備位部分加以判決係屬違法判決 

訴之客觀預備合併，必有先位、後位不同之聲明，當事人就此數項請求定有 
順序，預慮先順序之請求無理由時，即要求就後順序之請求加以栽判，法院 
審理應受此先後位順序之拘束。於先位之訴有理由時，備位之訴即毋庸栽判。 
必先位之訴為無理由時，法院始得就備位之訴為裁判（97 台上 111 號判決）。

案例事實中第一審就原告甲先位聲明為其勝訴之判決，並將其備位聲明之請

求予以駁回，關於後者，將不須裁判者加以裁判乃屬錯誤，故為一違法判決。 
  ⒉二審法院得否逕就備位加以審判？ 

   第一審就甲先位請求為甲勝訴之判決，乙提起第二審上訴，第二審法院如認 
   先位請求有理由時，得將一審關於備位敗訴部分予以廢棄，並駁回乙之上訴。 

   然如二審法院認為先位請求無理由時，得否於甲未提起上訴或附帶上訴之情 

   形下逕對備位請求為審判，則有下述不同見解： 
   ⑴無須聲明即得裁判（駱）：備位請求移審且當然得裁判說 
    第一審就主位請求為原告勝訴之判決，該預備合併訴訟即告終結，完全脫離 

    第一審，故第一審判決係全部判決。備位請求並非完全獨立之個別請求，而 

    係附隨於先位請求成為一體而存在。當第一審法院就先位請求為原告勝訴之 

    判決，而被告對其提起上訴時，因「附隨的一體性」，備位當然移審於第二 

    審，無須擴張上訴聲明、附帶上訴。如第二審法院認先位請求無理由（即被 

   告上訴有理由），備位請求部分原告之訴應有理由時，即使原告未附帶上訴， 

   第二審法院亦可逕以在第一審未曾審判之備位請求部分，為審判對象，而下 

   原告勝訴之判決。 
  ⑵仍須為預備聲明（楊、實務）：備位請求移審但闡明後始得裁判說 

   按所謂訴之客觀預備合併，係指原告預防其提起之此一訴訟無理由，而同時 

   提起不能併存之他訴，以備先位之訴無理由時，可就後位之訴獲得有理由之 

   判決之訴之合併。是法院如認先位之訴為有理由時，即無庸就後位之訴為判 

   決。其先位之訴於被告上訴第二審法院時，後位之訴當然隨同移審於第二審 

   法院。惟第一審原告於第二審法院，仍應就後位之訴為訴之聲明，其未就後 

   位之訴為訴之聲明者，第二審法院審判長應行使闡明權，曉諭其是否仍請求 

   就後位之訴為裁判，如仍不為聲明者，應認其後位之訴之訴訟繫屬消滅，如 

   已為後位之訴之聲明者，第二審法院應就兩訴併予辯論，依一般訴之預備合 

   併原則而為判決（91 台上 201 號判決）。 

  ⑶備位請求不移審與裁判說（陳榮宗、魏大喨、吳從周） 

甲 

先位：返還價金 民法§179 

備位：交付電腦 民法§348 
乙 

先位：甲勝訴 

備位：甲敗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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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①德國目前通說及我國愈來愈多學者，主張，第一審法院既然就備位聲明根 

本未曾判決，則自無對其不服與上訴可言；且第二審法院既然應在上訴聲

明之範圍內對第一審判決為廢棄或變更原判決之判決（§450），若准其就未

判決事項於第二審為審理與判決，將與上訴制度意義不合，且有損當事人

之審級利益。此時應認備位請求仍繫屬於第一審法院，並不因被告上訴而

一併移審於第二審法院，而原告因對備位請求無附帶上訴之利益，亦不得

「附帶上訴」；故若第三審法院認為被告上訴有理由時，應廢棄原判決，

此時停留在第一審之備位請求停止條件即成就，第一審始就備位請求部分

開始審判。 

②本文以為，第三說似較可採。蓋日本學者所謂「附隨之一體性」應係來自 

上訴不可分在預備合併之訴的一種擬制，但何以具有條件關係之先位及備 

     位請求間，在當事人未有上訴聲明之情形下，可以排除處分權主義之要求， 

     而認為附隨地當然移審於二審，並且可以加以判決，理論上第一說並未完 

     整說理（吳從周 訴之客觀預備合併第二審法院之審理裁判 本土 71 期 169 頁）。 

（二）法院就甲備位之訴部分應加以裁判 

    先位之訴一部無理由（本案例 50 台電腦中之 20 台電腦），應否就後位之訴 

裁判（本案例中返還每台電腦價金 3 萬，總計為 150 萬元），則應視先後位 

之訴之具體訴訟標的之法律關係與訴之聲明定之。 

  ⒈不得就備位部分加以裁判之情形 

 

 

 

 
    法院如認先位請求原因全部均為正當，但其請求之數額不能如原告之聲明， 

而為一部勝訴，一部敗訴時，則先位請求之原因既經認為有理由時，後位自 

不能併為裁判。例如原告甲起訴主張已解除契約，先位聲明求為命被告乙返 

還價金一百五十萬元；如認解約不合法，本於買賣契約關係，備位聲明求為 

命乙交付筆記型電腦五十台，如第一審審理結果認契約已解除，但價金僅交 

付一百萬元，此時備位聲明即不能併為裁判。  

  ⒉得就備位部分加以裁判之情形 

   

 

 

 
    法院如認先位請求原因僅一部為正當，故其請求之數額不能如原告之聲明， 

而為一部勝訴，一部敗訴時，則先位請求之原因一部份既認為無理由時，備

位在此範圍內自應予以裁判。例如原告甲本於買賣契約起訴主張，先位聲明

甲 

先位：返還價金 150 萬 民法§179 

備位：交付 50 台電腦 民法§348 
乙 

先位：返還 100 萬元 

備位：？ 

甲 

先位：交付 50 台電腦 民法§348 

備位：返還 150 萬價金 民法§179 
乙 

先位：應交付 30 台

備位：？ 



宇法知識工程網 www.lawspace.com.tw 

李俊德律師  著作權所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ww.lawspace.com.tw 

8

8

求為命被告乙給付筆記型電腦五十台；如認買賣契約業已解除，基於不當得

利法律關係，備位聲明請求乙返還價金一百五十萬元，如第一審審理結果認

買賣電腦契約有部分解除（例如 20 台電腦解除），買賣標的物僅餘部分數額

（例如 30 台電腦），而判令被告在此範圍內交付買賣標的物（給付 30 台電

腦），駁回原告其餘部分之先位之訴，此際不當得利返還價金備位之訴，則

應予以裁判。 

  ⒊案例事實：法院就甲備位之訴部分應加以裁判 

    法院審理後認兩造於買賣契約成立後，亦即，先位請求原因僅一部為正當， 

故其請求之數額不能如原告之聲明，僅就其中二十台部分合意解除，乃就先 
位之訴部分命乙應給付三十台筆記型電腦，並駁回甲其餘先位之訴，法院就 
甲備位之訴二十台筆記型電腦價金不當得利返還之部分應予裁判。 

四、甲女於民國九十四年七月未婚生子乙，戶籍設台北市信義區，因乙父不詳， 
    甲又失業經濟情形不佳，無力撫養乙，經相關機關轉介，有荷蘭籍夫妻丙、 
    丁願意跨國收養，甲乃以法定代理人身分代乙與專程由荷蘭來台之丙、丁夫 
    妻在台北市信義區簽立書面收養契約書，並經台灣台北地方法院（下稱台北 
    地院）於九十七年十二月五日裁定認可收養確定。嗣甲反悔不願將乙交付 
    丙、丁帶往荷蘭生活，乃於九十八年二月以丙、丁為被告，向台北地院起訴， 
    主張丙、丁經濟狀況不佳，且乙不願與母親分離，依民法第 1081 條第 1 項 
    第 4 款本件收養有其他重大事由難以維持收養關係，訴請終止乙與丙、丁之 
    收養關係；並以已提起終止收養關係之訴為由，聲請假處分，經台北地院裁 
    定，於兩造間收養關係訴訟確定前，有關對於乙權利義務之行使或負擔，暫 
    由甲任之。試問：  
（一）台北地院就本件終止收養關係之訴有無管轄權？ 

（二）甲提起本件終止收養關係之訴，以丙、丁為被告是否適格，乙應否為共同 

      被告？乙有無訴訟能力，若無訴訟能力，應由何人代為訴訟行為？ 
（99 司） 

［擬答］ 

（一）台北地院就本件終止收養關係之訴有管轄權 

  ⒈準用婚姻事件管轄之規定 

終止收養關係之訴，雖專屬養父母之住所地或其死亡時住所地之法院管轄（§ 
583）。唯收養關係相關訴訟亦準用婚姻事件管轄之規定（§588、§568Ⅰ但、 
Ⅱ、Ⅲ）。故訴之原因事實發生於養父母之居所地者，得由各該居所地之法 
院管轄（準用§568Ⅰ但）。養父母之住所地法院不能行使職權或在中華民國 
無住所或其住所不明者，準用第一條第一項中段及第二項之規定（準用§568 
Ⅱ）。養父母或養子女為中華民國人，不能依前二項規定，定管轄之法院者， 
由中央政府所在地之法院管轄之（準用§568Ⅲ）。 

⒉案例事實解答 

本訴訟被告養父母丙、丁非中華民國人，於本國領域內並無住所（有久住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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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而住於一定之地域），觀諸案例事實，荷蘭籍夫妻經相關機關轉介而來台 
灣收養子女，於本國領域內恐亦應無居所（無久住意思而住於一定之地域）， 
故依§588 準用§568Ⅲ之規定，養子女為中華民國人，不能依上述規定，定管 
轄之法院者，由中央政府所在地之法院管轄之，亦即，台北地院就本件終止

收養關係之訴享有管轄權。 

（二）甲提起本件終止收養關係之訴，單以丙、丁為被告當事人不適格！ 

  收養事件之當事人適格，準用婚姻事件之規定，故終止收養關係之訴（§588 
準用§569），由養父母起訴，以養子女為被告。由養子女起訴，以養父母為 
被告。由第三人起訴，應以養父母及養子女為共同被告。本生父母甲於此應 
屬第三人，如欲提起本件終止收養關係之訴，應以養父母丙丁及養子女乙為 
共同被告，當事人始為適格，單以丙、丁為被告當事人不適格。 

（三）本件終止收養關係之訴，養子女乙有訴訟能力！ 
    養子女雖不能獨立以法律行為負義務者（限制行為能力人），就收養事件法 

律亦擬制其有訴訟能力（§584）。然未成年人究竟無法充分保護自我權益， 
為確保未成年子女之最佳利益，審判長亦得為養子女之利益選任律師為其訴 
訟代理人（§585），此法律係為保護事實上未必能為訴訟行為之養子女而設。 
本法並於§586 前段規定：「養父母與養子女間之訴訟，如養子女無行為能力， 
而養父母為其法定代理人者，應由本生父母代為訴訟行為」，於此並無適用 
之可能，蓋因本件終止收養關係之訴，係由本生父母甲自為原告，而以養父 
母丙丁及養子女乙為共同被告，故原告之甲自無代被告之乙為訴訟之可能。 

 

 

 



<<
  /ASCII85EncodePages false
  /AllowTransparency false
  /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
  /AutoRotatePages /None
  /Binding /Left
  /CalGrayProfile (Dot Gain 20%)
  /CalRGBProfile (sRGB IEC61966-2.1)
  /CalCMYKProfile (U.S. Web Coated \050SWOP\051 v2)
  /sRGBProfile (sRGB IEC61966-2.1)
  /CannotEmbedFontPolicy /Error
  /CompatibilityLevel 1.4
  /CompressObjects /Tags
  /CompressPages true
  /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
  /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
  /CreateJDFFile false
  /CreateJobTicket false
  /DefaultRenderingIntent /Default
  /DetectBlends true
  /DetectCurves 0.0000
  /ColorConversionStrategy /CMYK
  /DoThumbnails false
  /EmbedAllFonts true
  /EmbedOpenType false
  /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
  /EmbedJobOptions true
  /DSCReportingLevel 0
  /EmitDSCWarnings false
  /EndPage -1
  /ImageMemory 1048576
  /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
  /MaxSubsetPct 100
  /Optimize true
  /OPM 1
  /ParseDSCComments true
  /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
  /PreserveCopyPage true
  /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
  /PreserveEPSInfo true
  /PreserveFlatness true
  /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
  /PreserveOPIComments true
  /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
  /StartPage 1
  /SubsetFonts true
  /TransferFunctionInfo /Apply
  /UCRandBGInfo /Preserve
  /UsePrologue false
  /ColorSettingsFile ()
  /AlwaysEmbed [ true
  ]
  /NeverEmbed [ true
  ]
  /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
  /CropColorImages true
  /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
  /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/OK
  /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
  /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/Bicubic
  /ColorImageResolution 300
  /ColorImageDepth -1
  /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
  /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.50000
  /EncodeColorImages true
  /ColorImageFilter /DCTEncode
  /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
  /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/JPEG
  /ColorACSImageDict <<
    /QFactor 0.15
    /HSamples [1 1 1 1] /VSamples [1 1 1 1]
  >>
  /ColorImageDict <<
    /QFactor 0.15
    /HSamples [1 1 1 1] /VSamples [1 1 1 1]
  >>
  /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<<
    /TileWidth 256
    /TileHeight 256
    /Quality 30
  >>
  /JPEG2000ColorImageDict <<
    /TileWidth 256
    /TileHeight 256
    /Quality 30
  >>
  /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
  /CropGrayImages true
  /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
  /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/OK
  /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
  /GrayImageDownsampleType /Bicubic
  /GrayImageResolution 300
  /GrayImageDepth -1
  /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
  /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.50000
  /EncodeGrayImages true
  /GrayImageFilter /DCTEncode
  /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
  /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/JPEG
  /GrayACSImageDict <<
    /QFactor 0.15
    /HSamples [1 1 1 1] /VSamples [1 1 1 1]
  >>
  /GrayImageDict <<
    /QFactor 0.15
    /HSamples [1 1 1 1] /VSamples [1 1 1 1]
  >>
  /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<<
    /TileWidth 256
    /TileHeight 256
    /Quality 30
  >>
  /JPEG2000GrayImageDict <<
    /TileWidth 256
    /TileHeight 256
    /Quality 30
  >>
  /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
  /CropMonoImages true
  /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
  /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/OK
  /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
  /MonoImageDownsampleType /Bicubic
  /MonoImageResolution 1200
  /MonoImageDepth -1
  /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.50000
  /EncodeMonoImages true
  /MonoImageFilter /CCITTFaxEncode
  /MonoImageDict <<
    /K -1
  >>
  /AllowPSXObjects false
  /CheckCompliance [
    /None
  ]
  /PDFX1aCheck false
  /PDFX3Check false
  /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
  /PDFXNoTrimBoxError true
  /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[
    0.00000
    0.00000
    0.00000
    0.00000
  ]
  /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
  /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[
    0.00000
    0.00000
    0.00000
    0.00000
  ]
  /PDFXOutputIntentProfile ()
  /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()
  /PDFXOutputCondition ()
  /PDFXRegistryName ()
  /PDFXTrapped /False

  /Description <<
    /CHS <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900275284e8e9ad88d2891cf76845370524d53705237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>
    /CHT <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>
    /DAN <>
    /DEU <>
    /ESP <>
    /FRA <>
    /ITA <>
    /JPN <FEFF9ad854c18cea306a30d730ea30d730ec30b951fa529b752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e4f5c6210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5308c305f0020005000440046002030d530a130a430eb306f3001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958b304f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b306f30d530a930f330c8306e57cb30818fbc307f304c5fc59808306730593002>
    /KOR <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ace0d488c9c80020c2dcd5d80020c778c1c4c5d00020ac00c7a50020c801d569d55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>
    /NLD (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-documenten te maken die zijn geoptimaliseerd voor prepress-afdrukken van hoge kwaliteit. De gemaakte PDF-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5.0 en hoger.)
    /NOR <>
    /PTB <>
    /SUO <>
    /SVE <>
    /ENU (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best suited for high-quality prepress printing. 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5.0 and later.)
  >>
  /Namespace [
    (Adobe)
    (Common)
    (1.0)
  ]
  /OtherNamespaces [
    <<
      /AsReaderSpreads false
      /CropImagesToFrames true
      /ErrorControl /WarnAndContinue
      /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
      /IncludeGuidesGrids false
      /IncludeNonPrinting false
      /IncludeSlug false
      /Namespace [
        (Adobe)
        (InDesign)
        (4.0)
      ]
      /OmitPlacedBitmaps false
      /OmitPlacedEPS false
      /OmitPlacedPDF false
      /SimulateOverprint /Legacy
    >>
    <<
      /AddBleedMarks false
      /AddColorBars false
      /AddCropMarks false
      /AddPageInfo false
      /AddRegMarks false
      /ConvertColors /ConvertToCMYK
      /DestinationProfileName ()
      /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/DocumentCMYK
      /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
      /FlattenerPreset <<
        /PresetSelector /MediumResolution
      >>
      /FormElements false
      /GenerateStructure false
      /IncludeBookmarks false
      /IncludeHyperlinks false
      /IncludeInteractive false
      /IncludeLayers false
      /IncludeProfiles false
      /MultimediaHandling /UseObjectSettings
      /Namespace [
        (Adobe)
        (CreativeSuite)
        (2.0)
      ]
      /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/DocumentCMYK
      /PreserveEditing true
      /UntaggedCMYKHandling /LeaveUntagged
      /UntaggedRGBHandling /UseDocumentProfile
      /UseDocumentBleed false
    >>
  ]
>> setdistillerparams
<<
  /HWResolution [2400 2400]
  /PageSize [612.000 792.000]
>> setpagedevice


